
臺灣澎湖地方法院檢察署 104 年度「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 

判決金執行審查小組」第 2 次會議紀錄節本 

一、時  間：104 年 1 月 27日上午 9 時 

二、地  點：本署 5 樓會議室 

三、主  席：王主任檢察官鑫健      記  錄：吳文展 

四、出席人員：魏委員慧美、鄭委員寶粟、吳委員泰平、鄭委

員文乾、廖委員珮儀、陳委員嬿晴 

      列席人員：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澎湖分會高主任珍

珍、陳專員雅玲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會黃 

秘書筱筑 

  五、討論議案及審查結果： 

    （一）審議 103 年 1 月 26 日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暨罪協商判 

決金支用查核評估小組會議查核決議。 

  １、澎湖縣毒品危害防制中心 103 年度辦理「毒品危害防 

制宣導園遊會」、「反毒宣導活動」、「美沙冬替代 

療法─團體心理諮商」等計畫，查核評估會議小組會 

議決議：續列為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判決金 

受支付對象，並通知繳回結餘款差額 100 元。 

討論意見：略。 

決議：准予備查。 

２、 澎湖縣私立財團法人天主教澎湖教品附設惠民啟智中心

103 年度辦理「離島療育服務」、「司法好厝邊」、「與

天使有約-法律宣導」等計畫，查核評估小組會議決議：

續列為本署緩起訴處分金暨認罪協商判決金受支付對象。 



     並請文書科通知繳回結餘款 16萬 6,476元及缺失改正事 

項。 

討論意見：略。 

決議：准予備查。 

（二）受支付團體申請計畫名稱及審議結果        

    

編

號 

受支付團

體名稱 

（或聲請

機關） 

計畫名稱 
計畫經費

（元） 

審查結

果 
備註 

1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辦理

104 年度更生人中途

之家補助計畫案。 

120,000元 

(申請緩起

訴處分金

100,000 

元，分會年

度工作計畫

經費支應

20,000元)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2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辦理

104 年度慰問貧困更

生人活動實施計畫。

(7-8頁) 

90,000元 

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3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辦理

104 年度澎湖地區現

場徵才活動案。。 

16,640元 

(申請緩起

訴處分金

14,400元 

，分會年度

工作計畫經

費支應

2,240元) 

修正後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

    

編

號 

受支付團

體名稱 

（或聲請

機關） 

計畫名稱 
計畫經費

（元） 

審查結

果 
備註 

4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辦理

104 年度更生保護宣

導園遊會實施計畫。 

33,000元 

(申請緩起

訴處分金

24,000元 

，分會年度

工作計畫經

費支應

9,000元)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5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辦理

104 年度更生保護宣

導燈箱實施計畫。 

30,000元 

(更保分會

支應

24,000元

分會年度工

作計畫經費

支應 6,000

元)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6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辦理

104 年度更生輔導員

交通費補助計畫。 

356,400元 

(申請緩起

訴處分金

280,500

元，分會年

度工作計畫

經費支應

75,900元)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7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 104 年

度即將出監收容人入

監團體輔導計畫。 

19,200元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

    

編

號 

受支付團

體名稱 

（或聲請

機關） 

計畫名稱 
計畫經費

（元） 

審查結

果 
備註 

8  

財 團 法 人

臺 灣 更 生

保 護 會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

護會澎湖分會辦理

104 年度生活陷困更

生人補助計畫案。 

606,800元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新增計畫 

9  

財 團 法 人

犯 罪 被 害

人 保 護 協

會 臺 灣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

會「104 年度保護志

工協助犯罪被害保護

工作交通補助費申請

計畫」。 

198,000元 

照案通

過 

庫存款

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10  

財 團 法 人

犯 罪 被 害

人 保 護 協

會 臺 灣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

會辦理「104 年度資

助受保護人訪視慰問

金暨緊急資助金申請

計畫」。 

254,000元 

(申請緩起

訴處分金

132,000

元，分會自

籌經費支應

122,000

元) 

照案通

過 

公務預

算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11  

財 團 法 人

犯 罪 被 害

人 保 護 協

會 臺 灣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

會辦理「104 年度資

助受保護人就學計

畫」。 

216,000元 

照案通

過 

公務預

算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12  

財 團 法 人

犯 罪 被 害

人 保 護 協

會 臺 灣 澎

湖分會 

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灣澎湖分

會「103-105 年辦理

被害人及其子女獎學

金獎助辦法」。 

 

63,000元 

照案通

過 

公務預

算支應 

104年度工
作計畫要
項之細部
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六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七、主席結論：略。 

八、散會。 


